
臺南市政府補助零星或天然災害救助金請款及核銷流程圖 

 
 

區公所再撥款受災戶 

區公所依規定，儘速勘查及審核符合

災害救助金核發標準之戶（人）數 

區公所附領款收據、受災戶收據、勘

查表及佐證資料函報本局辦理請款

及核銷（實報實銷） 

 

結案 

經本局審核

後撥款至區

公所專戶 

零星災害（火災）

或天然災害（水

災除外）發生已

達災害救助標準 


